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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法律法规(国务院令第４２８号) 现公布《国务院关于修

改〈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〉的决定》，自公布之日起

施行。 总理 温家宝 二００四年十二月十日国务院关于修改《

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《计划生

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》作如下修改： 一、增加一条作为第九

条：“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可以在批准的范围内开展

下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： （一）放置宫内节育器； （二

）取出宫内节育器； （三）输卵（精）管结扎术； （四）早

期人工终止妊娠术。 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上述全

部或者部分项目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，向所在地设区

的市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。设区的市级人

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其申请的项目，进行逐项

审查。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，应当予以批准，并在其执

业许可证上注明获准开展的项目。” 二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

条：“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申请开展本条例第九条规

定的项目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具有１名以上执业医

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；其中，申请开展输卵（精）管结扎术

、早期人工终止妊娠术的，必须具备１名以上执业医师； （

二）具有与申请开展的项目相适应的诊疗设备； （三）具有

与申请开展的项目相适应的抢救设施、设备、药品和能力，



并具有转诊条件； （四）具有保证技术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

的管理制度； （五）符合与申请开展的项目有关的技术标准

和条件。 具体的技术标准和条件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

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。” 三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

条：“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互相

通报开展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临床医疗服务的审批情况。 计划

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本条例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以外的其

他临床医疗服务，应当依照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

定进行申请、登记和执业。” 四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

：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，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本

条例第九条规定的项目发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事故的，由计

划生育行政部门行使依照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有关规定由

卫生行政部门承担的受理、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

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和赔偿调解的职能；对发生计划生育技术

服务事故的该机构及其有关责任人员，依法进行处理。” 五

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四条：“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计划生育技

术服务管理条例〉的决定》施行之日起６个月内，对本行政

区域内已经获得批准开展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项目的乡级计

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，依照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重新进

行检查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当责令其立即停止开展相应的

项目，并收回原批准文件。” 六、删除第四十条。 此外，对

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。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《计划

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订，重新公

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